
解釋字號 釋字第60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7⽉22⽇

解釋爭點 立法院刪除⼤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司法院⼤法官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，為憲法第

八⼗條規定之法官，本院釋字第三九⼆號、第三九六號、第五三

０號、第五八五號等解釋⾜資參照。為貫徹憲法第八⼗條規定

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⼲涉」之

意旨，⼤法官無論其就任前職務為何，在任期中均應受憲法第八

⼗⼀條關於法官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

免職。非依法律，不得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」規定之保障。法官與

國家之職務關係，因受憲法直接規範與特別保障，故與政務⼈員

或⼀般公務⼈員與國家之職務關係不同。

　　憲法第八⼗⼀條關於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之規定，依法官

審判獨立應予保障之憲法意旨，係指法官除有懲戒事由始得以憲

法第⼀百七⼗條規定之法律予以減俸外，各憲法機關不得以任何

其他理由或⽅式，就法官之俸給，予以刪減。

　　司法院⼤法官之俸給，依中華⺠國三⼗八年⼀⽉⼗七⽇公布

之總統副總統及特任⼈員⽉俸公費⽀給暫⾏條例第⼆條規定及司

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四項前段、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四⼗條第三

項、第三⼗八條第⼆項之規定以觀，係由本俸、公費及司法⼈員

專業加給所構成，均屬依法⽀領之法定經費。立法院審議九⼗四

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，刪除司法院⼤法官⽀領司法⼈員專業

加給之預算，使⼤法官既有之俸給因⽽減少，與憲法第八⼗⼀條

規定之上開意旨，尚有未符。

　　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，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⼀項規定，

係由⼤法官並任，其應領取司法⼈員專業加給，⽽不得由立法院

於預算案審議中刪除該部分預算，與⼤法官相同；⾄司法院秘書

⻑職司者為司法⾏政職務，其得否⽀領司法⼈員專業加給，⾃應

依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三⼗九條等相關法令個案辦理，併予指
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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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件聲請意旨，以立法院於審議九⼗四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

案時，刪除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、⼤法官及秘書⻑九⼗四年度司

法⼈員專業加給之預算，認有違憲疑義，並聲請本院解釋憲法第

八⼗⼀條規定等語，符合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

第三款規定之程序，應予受理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法官就其依法受理之案件，均應本諸良知，獨立完成憲法與

法律所賦予之職責，除有法律明文之規定外，其他之⼈固不得任

意將之拒卻於所受理案件之外，法官本⼈亦不得任意以個⼈之原

因拒絕為該案件之審理。茲所謂「法律明文規定」，其於訴訟

法，則除「管轄」之外，即為「迴避制度」。

　　國家任何公權⼒之⾏使，本均應避免因執⾏職務⼈員個⼈之

利益關係，⽽影響機關任務正確性及中立性之達成，是凡有類似

情形即有設計適當迴避機制之必要，原不獨以職掌司法審判之法

院法官為然（⾏政程序法第三⼗⼆條、第三⼗三條、公務員服務

法第⼗七條參照）。惟司法審判係對爭議案件依法所為之終局判

斷，其正當性尤繫諸法官執⾏職務之公正與超然，是迴避制度對

法院法官尤其重要。司法院⼤法官⾏使職權審理案件，⾃亦不能

有所例外。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三條規定，⼤法官審理案

件之迴避事由，準⽤⾏政訴訟法。依⾏政訴訟法第⼗九條規定，

關於法官應⾃⾏迴避之事由中，其第⼆款⾄第六款之情形，與本

聲請釋憲案均無何關涉。⾄於該法條第⼀款所稱「有⺠事訴訟法

第三⼗⼆條第⼀款⾄第六款情形之⼀者」，亦僅第⼀款「法官為

該訴訟事件當事⼈者」，或尚有探究之必要。按司法院⼤法官審

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規定，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⼀

以上，就其⾏使職權適⽤憲法發⽣疑義或適⽤法律發⽣有牴觸憲

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。其當事⼈應係指聲請⼈，聲請解

釋對象則為發⽣疑義之憲法規定或有牴觸憲法疑義之法律規定。

故其重在客觀憲法秩序之維護，⽽非立法委員個⼈或其他國⺠主

觀權利之救濟。因是，釋憲機關之⼤法官依據此等立法委員之聲

請⽽為之憲法解釋，縱因此使部分國⺠（包括立法機關與釋憲機

關之成員）經濟上利益有所增加或減少，亦僅屬該憲法解釋之反

射作⽤所間接形成之結果，其既非聲請解釋之對象，⾃不能執此

⽽謂該等經濟上利益增加或減少之⼈亦同為聲請釋憲案之當事

⼈。

　　迴避制度之設計原僅為避免執⾏職務之個別公職或公務⼈

員，與其職務間之利益衝突。倘機關之任務無論由何⼈擔任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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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與擔任職務之公職或公務⼈員之利害相關，則無迴避必要，

亦無迴避可能，蓋除非對機關職權之⾏使別有安排，否則無從解

決反射性之利害關聯問題。例如⾏政院釐定公務員年度調薪⽅

案，縱⾏使此項職權之⼈員亦受其利，仍無迴避之必要。⼜如立

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⾃包含立法院之預算在內，要無使立

法院迴避審議此部分預算之理。

　　訴訟法上之「迴避」，係為確保司法之公正，透過法律之規

定，或以⾃⾏迴避之原因或於當事⼈有所聲請時，將該法官從其

所受理之案件予以排除之⼀種制度。是其對象乃特定之法官，非

法官所屬之機關－法院，亦即僅對於法官個⼈⽽為者始可，此觀

諸訴訟法關於迴避之規定，均以「法官」為規範之對象即明（⾏

政訴訟法第⼗九條、第⼆⼗條、⺠事訴訟法第三⼗⼆條以下、刑

事訴訟法第⼗七條以下參照）。其對性質上屬於國家機關之法院

為迴避之聲請者，要非迴避制度之所許。⾄其聲請最⾼法院（或

最⾼⾏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）全體法官或司法院⼤法官全

體迴避者，非特因此等之全體法官或⼤法官如予迴避即已無其他

機關可予審判，其迴避之本⾝亦無他⼈可為裁定，乃有違迴避制

度之本質。聲請迴避如此，其⾃⾏迴避者尤然。況且個別法官之

迴避，仍須有其他適於執⾏職務之法官續⾏審理，俾以維持法院

審判功能於不墜；倘有因法官之迴避致已無法官可⾏使審判權之

情形，即不能以迴避為由⽽拒絕審判。

　　本件聲請解釋案涉及憲法第六⼗三條、第八⼗條、第八⼗⼀

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之解釋，具體之爭點包括司法院⼤法官

是否為憲法上之法官？⼤法官是否適⽤憲法第八⼗條及第八⼗⼀

條之規定？司法獨立原則是否為立法院⾏使預算審議權之憲法界

限等，均係關乎權⼒分立、司法獨立及違憲審查等基本憲政制度

之重要憲法問題。司法院⼤法官依憲法第七⼗八條、第七⼗九

條、第⼀百七⼗⼀條第⼆項及九⼗四年六⽉⼗⽇修正公布之憲法

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，⾏使解釋憲法、統⼀解釋法令、違

憲審查及審理總統、副總統之彈劾與政黨違憲解散事項之權。就

其職權範圍內之案件如本案者，⼤法官實為最終且唯⼀之有權解

釋或裁判機關。本院⼤法官倘執憲法解釋之反射作⽤所間接形成

之結果⽽⾃⾏迴避，則無異於凡涉及司法權與⾏政權、立法權等

間爭議之類似案件，或涉及全國⼈⺠（當然包括⼤法官）利害之

法規違憲審查案件，均無從透過司法機制予以解決。此種結果已

完全失卻迴避制度之本旨，⽽必然癱瘓憲法明文規定之釋憲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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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形同⼤法官對⾏使憲法上職權之拒絕，⾃無以維持法治國家

權⼒分立之基本憲法秩序。

　　⼤法官之俸給，五⼗餘年來均依主管機關訂定之法律或命令

⽀給。相關法令既未修正或廢⽌，則立法院於審議九⼗四年度中

央政府總預算案時，是否得刪除⼤法官九⼗四年度司法⼈員專業

加給之預算，乃前述憲法相關規定之解釋爭議。本件係⼤法官被

動、依法定程序，就憲法相關規定之爭議，為維護憲法秩序之客

觀審查，既非主動就⼤法官俸給事項⾃為解釋，⽽解釋之結果，

對⼤法官依現⾏有效法令所應⽀給之俸給，亦無任何增益，⾃與

權責機關為該機關或該機關個⼈之利益，⽽⾃⾏依職權為增益決

定之情形，不容相提並論。

　　本件聲請釋憲對象為九⼗四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第五款

「司法院主管部分」，第⼀項「司法院」中第⼀⽬「⼀般⾏政」

「⼈事費」下司法⼈員專業加給院⻑、副院⻑、⼤法官部分「預

算案之議決」。聲請意旨，以立法院於審議九⼗四年度中央政府

總預算案時，刪除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、⼤法官及秘書⻑九⼗四

年度司法⼈員專業加給之預算，認有違憲疑義，並聲請本院解釋

憲法第八⼗⼀條規定等語。縱⼤法官俸給受本件憲法解釋反射作

⽤所間接形成結果之影響，但⼤法官並非本件聲請案當事⼈，且

⼤法官依現⾏有效法令所應⽀給之俸給並不因本件解釋⽽有所增

益，均如前述。揆諸上開說明，⼤法官於本件聲請釋憲案尚不⽣

⾃⾏迴避之問題。

貳、司法院⼤法官為憲法上法官

　　⼤法官憲法解釋之⽬的，在於確保⺠主憲政國家憲法之最⾼

法規範地位，就⼈⺠基本權利保障及⾃由⺠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

本價值之維護，作成有拘束⼒之司法判斷。⼤法官為具體實現⼈

⺠訴訟權、保障其憲法或法律上之權利，並維護憲政秩序，⽽依

⼈⺠或政府機關聲請就個案所涉之憲法爭議或疑義作成終局之判

斷，其解釋並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⼈⺠之效⼒，屬國家裁判性之

作⽤，乃司法權之核⼼領域，故與⼀般法官相同，均為憲法上之

法官，迭經本院釋字第三九⼆號、第三九六號、第五三０號、第

五八五號等解釋有案。

　　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八⼗條定有明文。惟憲法之

效⼒既⾼於法律，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因此法官於個案審判

中，應對所擬適⽤之法律為合乎憲法意旨之解釋，以期法律之適

⽤能符合整體憲法基本價值，並得進⽽審查該法律之合憲性，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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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形成該法律違憲之確信，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

⼆項及本院釋字第三七⼀號、第五七⼆號、第五九０號解釋意

旨，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⽌訴訟程序，聲請⼤法官

解釋。俟⼤法官就該先決問題作成有拘束⼒之憲法上判斷後，審

理原因案件之法院始得以之作為裁判基礎，續⾏個案之審理程

序。⼜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⼈

⺠、法⼈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

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

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⽽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

之法律或命令，經⼤法官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，其受不利確

定終局裁判者，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並拘束受訴

法院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⼀七七號、第⼀八五號解釋有案；同法第

七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，⼈⺠、法⼈或政黨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

害，認確定終局裁判適⽤法律或命令所表⽰之⾒解，與其他審判

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，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⽰之⾒解有

異者，得聲請統⼀解釋，⽽引起歧⾒之該案件，如經確定終局裁

判，其適⽤法令所表⽰之⾒解，經⼤法官解釋為違背法令之本旨

時，是項解釋得據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並拘束受訴法院，亦

經本院釋字第⼀八八號解釋有案。是依我國現⾏司法制度，各級

法院（包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）就具體個案之審理⽽適⽤法律

時，固為憲法解釋作⽤之⼀環；⽽⼤法官就⼈⺠、法⼈或政黨提

起之法規違憲審查、統⼀解釋，以及就法院提起之具體規範審

查、統⼀解釋，雖未直接涉及個案之事實認定，惟亦同為個案審

判之⼀環，⾄為明顯。⾄憲法第七⼗九條第⼆項及憲法增修條文

第五條第四項明定，司法院⼤法官具有憲法與法令之最終解釋

權，則僅為制度上不同法院間之職務分⼯，於⼤法官及法官均係

被動依法定程序對個案之憲法、法律或事實上爭議，獨立、中立

作成終局性、權威性之憲法或法之宣告之本質，則無⼆致，故同

屬⾏使司法權之憲法上法官。

　　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⼆項明定⼤法官任期八年，並不得連

任。同條第三項規定九⼗⼆年總統提名之⼤法官，其中八位⼤法

官任期四年。上開有關任期之規定，雖與憲法第八⼗⼀條法官為

終⾝職之規定有別，但⼤法官有⼀定任期，與法官為終⾝職，皆

同為⼀種⾝分之保障，⾃不能因⼤法官有任期⽽謂其非法官。⼤

法官雖亦為中央、地⽅機關或立法院⾏使職權適⽤憲法發⽣疑義

時之最終解釋權責機關，然尚不得因⼤法官亦審理此類案件，即

13



否定其為⾏使司法裁判權之法官，⽽影響其為法官之地位。司法

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⼆條固規定：「司法院⼤法官，以會議⽅

式，合議審理司法院解釋憲法與統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案件；並

組成憲法法庭，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」。是⼤法官⾏使

職權雖有會議或法庭⽅式之不同，惟其均為合議審理依法受理案

件之本質，則無⼆致；⽽解釋與裁判，亦僅名稱之不同，其具有

主文與理由之形式且被動依法定程序作成具有最終拘束⼒之司法

決定，則無差異，⾃不能因⼤法官依據法律規定，以會議⽅式⾏

使職權，或其有拘束⼒之司法決定稱為解釋，即謂其非屬裁判，

進⽽否定⼤法官為法官。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務規程第⼗六條規

定：「本會委員辦理懲戒案件，以審議會議決⾏之」；其合議作

成有拘束⼒之司法決定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⼆⼗八條規定，稱為

議決書，然均無礙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乃法官之⾝分，亦為

適例。⾄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⼀項後段「司法院⼤法官除法官

轉任者外，不適⽤憲法第八⼗⼀條及有關法官終⾝職待遇之規

定」，僅就非由法官轉任⼤法官者卸任後之⾝分保障為排除規

定，其未設合理之替代規定，雖有未合；惟此⼀規定，係以⼤法

官亦為憲法上之法官為前提，否則即無設此排除規定之必要，⾃

無執此⽽否定⼤法官為法官之理由。因此九⼗年五⽉⼆⼗三⽇修

正公布之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四項前段規定「⼤法官任期屆滿

⽽未連任者，視同停⽌辦理案件之法官，適⽤司法⼈員⼈事條例

第四⼗條第三項之規定」，即以⼤法官與⼀般法院法官所⾏使職

權之本質並無不同為基礎。

　　九⼗四年六⽉⼗⽇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復

規定，⼤法官應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、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

憲之解散事項；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中

段及第三款規定，⼤法官同時亦為中央或地⽅機關間或立法院少

數與多數間憲政爭議之司法解決機制，則除非肯定⼤法官之法官

地位，⼤法官始得依據憲法與法律獨立就個案爭議作成有拘束⼒

之最終司法判斷，否則其權限之⾏使，將嚴重⽋缺實質正當性，

⾃與憲法上權⼒分立原則之本旨不符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⾃憲法與法律相關規定及⼤法官解釋觀之，司法

院⼤法官為憲法上法官，無可置疑。

叁、立法院刪除司法院⼤法官⽀領司法⼈員專業加給之預算，與

憲法第八⼗⼀條規定意旨尚有未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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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法官與國家之職務關係，因受憲法直接規範與特別保障，故

與政務⼈員或⼀般公務⼈員與國家之職務關係不同。為使法官作

成最終有拘束⼒之憲法與法律上判斷時，⾜以抗拒來⾃各個層⾯

之各種壓⼒，因⽽⺠主法治國家對法官審判獨立，莫不予以制度

性保障。憲法第八⼗條規定：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

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⼲涉。」旨在要求法官必須獨立、公正⾏使

審判職權，使尋求司法救濟之當事⼈確信職司審判權者，乃客

觀、超然及受適當之制度保障⽽較能作出正確判斷之中立第三

者，既不因其職稱為法官或⼤法官⽽有異，尤其⼤法官審理案

件，常以國家機關為當事⼈，為期裁判公正，排除⼲涉，尤須以

遵守憲法第八⼗條規定為其憲法上義務。惟審判獨立與⾝分保障

之關係，密不可分，故憲法第八⼗⼀條規定：「法官為終⾝職，

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。非依法律，

不得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」。⼜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⼀項後段

「司法院⼤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，不適⽤憲法第八⼗⼀條及有關

法官終⾝職待遇之規定」，僅就非由法官轉任⼤法官者卸任後之

⾝分保障為排除規定，究其意旨，並非謂憲法第八⼗⼀條關於法

官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。非依法

律，不得停職、轉任或減俸」之規定，不適⽤於⼤法官，此乃基

於司法獨立原則，對上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所應為之解釋，否則

豈非謂由法官轉任之⼤法官依憲法規定，非依法律不得懲戒、減

俸；⽽對其餘⼤法官仍可任意為之？故⼤法官無論就任前職務為

何，為貫徹憲法第八⼗條之意旨，於任期中均受憲法第八⼗⼀條

有關法官職務及俸給之保障。

　　憲法第八⼗⼀條關於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之規定，依其文

義，係指關於法官之減俸，必須依憲法第⼀百七⼗條規定之法律

為之，本不得反⾯解釋為只須有法律依據，即可對法官減俸；尤

其該規定乃為貫徹法官審判獨立之⾝分保障⽽設，⾃不得違反制

憲⽬的，將之解釋為授權國家機關，得以事後制定或消極不制定

法律之形式，使法官既有俸給⾦額因⽽減少。換⾔之，凡關於法

官之俸給，形式上固非依憲法第⼀百七⼗條規定之法律，不得使

其既有⾦額有所減少；實質上各該法律並應符合法官審判獨立應

予制度性保障之意旨。⼜依憲法第八⼗條及第八⼗⼀條規定法官

審判獨立應予制度性保障之意旨，則憲法第八⼗⼀條關於法官非

依法律不得減俸之規定，應係指對於法官除有懲戒事由始得以憲

法第⼀百七⼗條規定之法律予以減俸外，各憲法機關不得以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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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理由或⽅式，就法官之俸給，予以刪減。司法⼈員⼈事條例

第三⼗七條規定：「實任司法官非依法律受降級或減俸處分者，

不得降級或減俸」，即係本此意旨。否則國家機關如得以任何其

他理由，依其職權或制定法律或消極不制定相關法律，使法官既

有之俸給⾦額因⽽減少，則憲法規定法官審判獨立應予制度性保

障之意旨，即無以實現（例如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⼀項後段、

澳⼤利亞憲法第七⼗⼆條第⼀項第三款、⽇本國憲法第七⼗九條

第六項、第八⼗條第⼆項、⼤韓⺠國憲法第⼀百零六條第⼀項、

南非憲法第⼀百七⼗六條第三項等，亦皆設有法官於任職期間不

得減俸或非受懲戒處分不得減俸之明文或相同意旨之規定，均為

確保司法獨立之適例）。

　　公務員之任命程序與職務並無必然關聯，如憲法增修條文第

五條第⼀項、第六條第⼆項、第七條第⼆項規定，司法院院⻑、

副院⻑、⼤法官、考試院院⻑、副院⻑、考試委員、監察院院

⻑、副院⻑、監察委員，均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。

但並非謂經此⼀特別任命程序任命之公務員，其職務之性質即完

全相同。司法院⼤法官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，為憲

法第八⼗條規定之法官。其任命程序、職位雖與⼀般法官不同，

但其職務與⼀般法官並無⼆致，應受憲法第八⼗條及第八⼗⼀條

之規範與保障，均如前述，故與政務⼈員必須隨政黨進退、政策

變更⽽定去留、或其他因政治性之需要為主要考量⽽依特別程序

任命者不同。如以⼤法官為特任公務員⽽非法官；或以⼤法官為

法官⽽不得為特任；或以⼤法官係依特別任命程序任命，故為政

務⼈員，皆係就⼤法官之任命程序、職位與職務相互混淆⽽有所

誤會。

　　⼤法官之俸給，為符合公務⼈員之俸給與其⾝分、職務必須

相當之法理，須以專法或法律專章為特別規定，或以法律明定分

別準⽤特任公務員之俸給法及適⽤法官之俸給法。惟國家編列預

算之主管機關，於法制未備時，依現時有效之公務⼈員俸給法令

相關規定，本於司法院⼤法官在整體公務⼈員中之⾝分、職位與

職務，以法令確認司法院⼤法官依法所應具領之俸給，若該法令

符合俸給法令之⽀給⽬的及憲法意旨，即非憲法與法律所不許。

　　⾏政院為健全司法⼈員之俸給體制，於四⼗⼀年四⽉⼆⽇以

⾏政院臺（四⼀）歲三字第五⼀號代電司法院及司法⾏政部之司

法⼈員補助費⽀給標準第⼀項第⼀款規定，司法⼈員補助費應以

後列⼈員為限：（1）⼤法官、⾏政法院評事及公務員懲戒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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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委員。……乃以司法院⼤法官⾏使司法權之職務性質，作為其

應具領司法⼈員補助費之依據；其第⼆項規定：前項⼀、⼆兩款

簡任及「簡任以上」⼈員，⽉各⽀領補助費新臺幣⼆百八⼗

元……。則以⼤法官在整體司法⼈員職位體系上之地位及憲法上

應有之職位，訂其適⽤範圍及⽀領標準，既副司法⼈員補助費之

⽀給⽬的，無違於相同職務應領取相同⼯作補助費之實質平等原

則，與⼤法官之憲法上職位亦無牴觸。司法院⼤法官依此⽀領司

法⼈員補助費（嗣改稱司法⼈員專業加給），⾃屬有據。且此⼀

法規經⾏政院、立法院及司法院等憲法機關五⼗餘年先後反覆適

⽤，⽽被確信具有法效⼒之規範。

　　九⼗年五⽉⼆⼗三⽇修正公布之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四項

前段規定「⼤法官任期屆滿⽽未連任者，視同停⽌辦理案件之法

官，適⽤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四⼗條第三項之規定」。依該規定

之體系解釋及法官審判獨立應予⾝分保障之憲法意旨，其任期已

屆滿未辦理案件之⼤法官既得適⽤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四⼗條第

三項之規定領取專業加給，則任期未屆滿仍在辦理案件之⼤法官

基於憲法要求獨立審判之本旨，⾃亦應以同⼀規定為領取司法⼈

員專業加給之法律依據。否則現任⼤法官辦理司法審理業務但不

得領取司法⼈員專業加給，⽽卸任之⼤法官不再辦理司法審理業

務反得領取司法⼈員專業加給，即不免有違司法⼈員專業加給之

給付⽬的與憲法上之平等原則，⽽造成法官⾝分、職務與俸給體

系之失衡。

　　司法院⼤法官之俸給，依三⼗八年⼀⽉⼗七⽇公布之總統副

總統及特任⼈員⽉俸公費⽀給暫⾏條例第⼆條規定「特任⼈員、

⼤法官、考試委員⽉俸定為八百元」、第三條第⼀項規定「⾏政

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院⻑公費定為⼆千元，⾏政院、司法院、考

試院副院⻑公費定為⼀千元；其他特任⼈員、⼤法官、考試委員

公費定為八百元。」及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四項前段、司法⼈

員⼈事條例第四⼗條第三項、第三⼗八條第⼆項規定之合憲解

釋，係由本俸、公費及司法⼈員專業加給所構成，符合⼤法官在

整體公務⼈員中職務與地位相當之俸給給與，均屬依法⽀領之法

定經費（預算法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參照）。立法院審議九⼗四

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，既非本於法律，尤非本於懲戒性法

律，⽽逕以預算刪除之⽅式改變⾏之五⼗餘年之⼤法官俸給結

構，如為憲法所許，無異促使預算權責機關藉年度預算案審議⽽

影響⼤法官職權之⾏使。職司司法違憲審查權之⼤法官，倘無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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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穩定之俸給保障，年年受制於預算權責機關，將嚴重影響⺠主

憲政秩序之穩定與健全，與⼤法官依據憲法及法律獨立⾏使職權

以維護⾃由⺠主憲政秩序、保障⼈⺠基本權利，故應受法官審判

獨立制度性保障之憲法意旨，尚有未符。

　　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⼀項規定「司法院設⼤法官⼗五⼈，

並以其中⼀⼈為院⻑、⼀⼈為副院⻑，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

意任命之，⾃中華⺠國九⼗⼆年起實施」，是現任司法院院⻑、

副院⻑，係由⼤法官並任，其應領取司法⼈員專業加給，⽽不得

由立法院於預算案審議中刪除該部分預算，與⼤法官相同；⾄司

法院秘書⻑職司者為司法⾏政職務，其得否⽀領司法⼈員專業加

給，⾃應依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三⼗九條等相關法令個案辦理，

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仁壽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　

24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0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楊⼤法官仁壽、王⼤法
官和雄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，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
協同意⾒書，林⼤法官⼦儀提出之協同意⾒書及彭⼤
法官鳳⾄與許⼤法官宗⼒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聲
請書及其附件)

601林⼤法官⼦儀提出之部分協同意⾒書

601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601彭⼤法官鳳⾄、 許⼤法官宗⼒共同提出之協同意
⾒書

601楊⼤法官仁壽、王⼤法官和雄共同提出之協同意
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立法委員柯建銘等七⼗四⼈解釋憲法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6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7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79條(36.01.0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141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142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142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142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142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137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6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9&ldate=19470101


憲法第80條(36.01.01)

憲法第81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0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1條第2項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(94.06.10)

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2項(94.06.10)

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(94.06.10)

司法院釋字第17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18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18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396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3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7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

司法院組織法第5條第4項前段(90.05.23)

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37條(78.12.22)

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38條第2項(78.12.22)

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39條(78.12.22)

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40條第3項(78.12.22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2條(82.02.03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3條(82.02.03)

司 法 院 ⼤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
(82.02.03)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2款(82.02.03)

總統副總統及特任⼈員⽉俸公費⽀給暫⾏條例第2條
(38.01.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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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⾏政

院臺（四⼀）歲三字第51號代電司法院及司法⾏政部之司法⼈員
補助費⽀給標準第1項第1款、第2項

總統副總統及特任⼈員⽉俸公費⽀給暫⾏條例第3條
第1項(38.01.17)

預算法第5條第1項第3款(91.12.18)

⾏政程序法第32條(90.12.28)

⾏政程序法第33條(90.12.28)

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(89.07.19)

⾏政訴訟法第19條(87.10.28)

⾏政訴訟法第20條(87.10.28)

⺠事訴訟法第32條(92.06.25)

刑事訴訟法第17條(93.06.23)

公務員懲戒法第28條(74.05.03)
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處務規程第16條(93.12.14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０⼀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事實

立法院於94年1⽉20⽇審議9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5款「司法

院主管部分」，第1項「司法院」中第1⽬「⼀般⾏政」「⼈事

費」下司法院院⻑、副院⻑、⼤法官及秘書⻑之司法⼈員專業加

給部分預算時，決議刪除之。立法委員柯建銘等74⼈認發⽣適⽤

憲法第81條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

第3款之規定，聲請本院解釋。 

（⼆）聲請⼈之主張

立法院多數刪除⼤法官依法應⽀領之專業加給，聲請⼈主張已違

反憲法第81條、第7條及信賴保護原則，發⽣適⽤憲法之疑義，

為使聲請⼈⾏使審議類似預算之權⼒時，對何者應刪除何者不應

刪除有所準繩，聲請本院解釋。理由如下：

1. 司法院⼤法官⾏使之職權，依憲法第78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5

條第4項規定，與各國憲法法官之職權相當，並參照釋字第三九

⼆、三九六及五八五號解釋意旨，司法院⼤法官係屬憲法上之法

官。

2.憲法第81條規定法官非依法律，不得減俸，此所謂法律，係指

有關懲戒法官之法律。其旨在維護法官之公正，保障司法獨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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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⼤法官⾃政府遷台五⼗年來，領有本俸與公費及司法⼈員專業

加給，毫無間斷，並包含現任及任期屆滿⽽未連任之⼤法官。如

任期屆滿⽽未連任之⼤法官尚且認為係屬法官，並可⽀領司法官

之給與，則尚在任職之⼤法官竟解為不屬法官並不得⽀領司法⼈

員專業加給，與理有違，且違反憲法上之平等原則。

4.依司法⼈員⼈事條例第39條前項規定，實任司法官轉任司法院

之司法⾏政⼈員者，其年資及待遇均仍依相當職位之司法官規定

列計，故司法院秘書⻑由實任司法官轉任者，仍應⽀領司法⼈員

專業加給。

5.五⼗餘年來，司法院正副院⻑、秘書⻑及⼤法官均領有司法⼈

員專業加給，⺠國92年10⽉任命之⼤法官本此信賴應允出任，

今遽遭刪除應領薪俸達三分之⼀，與信賴保護原則殊有違背。




